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讲座、报告会、研讨会开设申请表

	讲座主题
	

	时    间
	
	地   点
	

	主讲人姓名
	
	单位
	
	职务（全称）
	

	讲座类别
	时政类讲座□
	学术类讲座□
	教学类讲座□
	文化艺术类讲座□

	
	是否为涉外讲座：

是□（国际交流处意见）
否□


	是否涉及民族、宗教讲座：

是□（党委宣传部意见）
否□



	经办人
	主办单位意见
	审批单位意见

	本人已知晓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关于校内讲座、报告会和研讨会的管理办法》，并确保讲座内容与申报内容相符。
签    名：
日    期：
联系电话：
	负责人签名：
日      期：
主办单位(章)：
	负责人签名：
日      期： 
审批单位（章）：


注意事项：

1、本表格一式两份，主办单位、党委宣传部各保留一份存档。

2、主办者按归口管理的原则报相关部门审批：各单位和部门主办的讲座，须经部门负责人同意签字后，时政类讲座送交党委宣传部审批，学术类讲座送科研处审批，教学类讲座送教务处审批，文化艺术类讲座送校团委审批。涉外及港澳台地区讲座还须经国际交流处审批；涉及民族、宗教的讲座需专门报宣传部审批。所有活动均须报宣传部备案。
3、主办者也可通过学校OA申请，完成审批流程：通过走校内请示流程进行审批，并将填写好的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讲座、报告会、研讨会开设申请表》作为附件。
附件：
	主讲人简介：



	报告内容简介：




